附件1

2024年粮食安全生产保障项目入库申报汇总表

填报单位（地级市农业农村局）：（盖章）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牵头申报单位
	建设内容

（限100字以内）
	绩效目标
（限100字以内）
	申请金额

	
	
	
	
	
	
	

	
	
	
	
	
	
	

	
	
	
	
	
	
	

	
	
	
	
	
	
	

	
	
	
	
	
	
	

	
	
	
	
	
	
	

	
	
	
	
	
	
	

	
	
	
	
	
	
	




附件2
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攻坚行动项目入库申报指南
一、总体目标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扎实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根据农业农村部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部署要求，以水稻单产水平较低的县（市、区）和产粮大县为重点，开展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攻坚行动，力争2024年水稻单产比2023年提高4公斤以上，带动全省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确保完成国家下达我省粮食生产目标任务。
二、建设内容

明确水稻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和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大面积实施“一喷多促”、“三控”和增加种植密度等技术措施，全面提升单产。
1.优化区域品种结构，示范推广高产优质抗病水稻品种。
2.落实精耕细作，集成示范高产良种良法，推广普及绿色高产高效水稻种植技术。
3.因地制宜大面积实施“一喷多促”、“三控”和合理增加种植密度等增产技术措施。
4.推进集中育秧、精量播种、机插机收、机收减损，提高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
5.抓好稻纵卷叶螟、稻飞虱、钻蛀性螟虫、稻瘟病、纹枯病、白叶枯病、杂草和鼠害等水稻病虫草鼠害绿色防控，降低病虫草鼠害损失率。可根据当地病虫实际发生情况，拓展防治范围，如水稻跗线螨、稻粉虱、水稻细菌性条斑病等。

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围绕绩效目标确定具体实施内容。
三、绩效目标

项目实施期限要求2024年12月前完成。力争2024年水稻单产比2023年提高4公斤以上，病虫草害危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集成一套适宜本地区推广应用的水稻绿色高产种植技术方案。
四、申报对象和条件

以县（市、区）为单位申报，申报主体为县级农业农村部门。
五、项目资金额度

按全年水稻播种面积分档安排补助资金，其中50万亩以上的700万元/县，10-50万亩的500万元/县，10万亩以下的300万元/县。补助资金主要用于示范推广新品种、新装备、农资、社会化服务、宣传培训等物化投入的生产成本补助和技术推广服务补助。2023年水稻单产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县（市、区）优先安排，水稻播种面积大的县（市、区）优先安排。

六、申报材料要求

请各有关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申报。申报单位须于规定的时间在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专项资金管理系统中填报，并将纸质材料一式三份报送至省农业农村厅农业农村投资项目中心，逾期不予受理。书面材料包括：2024年广东省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攻坚行动项目申报书。
附件：2-1.2024年广东省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攻坚行动项

目申报书（模板）

附件2-1
2024年广东省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攻坚行动项目申报书
（模板）

项目名称：**县2024年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攻坚行动
申报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项目负责人：

项目联系人：

联系人职务：

联系人电话：

填报日期：2024年**月**日

2024年广东省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攻坚行动

项目申报书
一、项目建设内容

（一）基本情况

（本地水稻生产基本情况、存在差距和项目实施必要性等）

（二）行动路线

（水稻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和主攻方向，进度安排等）
攻关目标

二、绩效目标表

	总体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水稻平均亩产提高（公斤）

	

	
	
	培训人数（人）
	

	
	质量指标
	水稻产量增加（吨）
	

	
	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31日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辐射带动农户数（户）
	

	
	生态效益指标
	病虫草害危害损失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是否集成可推广的技术模式
	


说明：1.水稻平均亩产提高、水稻产量增加等2项指标均是与2023年度比较；2.绩效目标表三级指标可根据项目具体建设内容适当调整。
三、补助资金使用计划

包括资金测算，使用方向等。

四、保障措施

概述成立以县政府领导为组长的项目领导小组、相关专家组成的技术指导小组、经费保障等推动项目实施的保障措施。

五、申报单位和上级部门意见

	申报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水稻病虫防控项目入库申报指南

一、总体目标

针对近年水稻主次要害虫发生变化、害虫抗药性上升等问题，开展水稻害虫防控技术攻关，解决水稻跗线螨、稻粉虱、二化螟等害虫无药可用或者药效不佳等难题，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示范推广水稻绿色生态种植技术，实现农药化肥减量增效，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二、项目情况

（一）水稻跗线螨等害虫防控技术攻关及示范基地

1.建设内容

在水稻跗线螨、稻粉虱、二化螟等水稻害虫发生为害严重区域，设立防控技术攻关及示范基地。一是完善跗线螨、稻粉虱田间调查方法，研究水稻跗线螨、稻粉虱田间危害评价方法。二是研究水稻跗线螨及稻粉虱生物学特征，分析发生特点，摸清传播路径和寄主植物种类。制定应急防控方案。三是研究二化螟防治适期、施药技术，指导科学用药。四是开展水稻跗线螨、稻粉虱、二化螟危害损失调查研究，开展田间种群发生及流行动态调查研究。五是示范水稻跗线螨、稻粉虱、二化螟防控技术。

2.绩效目标

每个项目县建设1个水稻跗线螨等害虫防控技术攻关及示范基地。明确当地水稻跗线螨和稻粉虱田间发生动态、寄主植物(包括越冬寄主植物)和防治适期。筛选稻粉虱应急防控药剂或助剂1-2种。建立水稻跗线螨、稻粉虱应急防控技术示范区各1个。水稻二化螟防控技术1套、建立示范区1个，二化螟防治效果达85%以上、减少化学农药用量20%以上。每个基地培训人员50人。

3.申报对象及条件

申报对象为符合条件的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连续2年在当地监测到水稻跗线螨、稻粉虱、二化螟等虫害，发生为害较重，发生面积大；有独立植保植检机构，或在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单位单独设立植保植检部门，至少有2名植保专业技术人员（植保专业，或者从事植保植检工作3年以上）；有水稻跗线螨、稻粉虱等病虫防控技术研究或推广基础；近三年，中央、省级粮食生产项目实施、资金支付进度在全省排名中上水平。

4.项目资金额度

每个基地，资金额度不超过56万元，3个基地不超过168万元。项目承担单位需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金额以省农业农村厅测算核实为准。项目预算金额测算是否详细、合理将纳入评审标准。
（二）省级水稻绿色生态种植示范区

1.建设内容

创建省级水稻绿色生态种植示范区，推广水稻化肥减量增效技术、秸秆还田等增施有机肥技术，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绿色生态种植模式。
（1）示范水稻化肥减量增效“三新”技术。一是测土配方精准施肥技术，制定科学施用配方和绿色高效施用量标准，完善水稻科学施肥管理智能决策系统。二是绿肥种植培肥改良土壤技术，推广“稻-稻-紫云英”或“稻-稻-油菜”等绿色高效轮作技术模式。三是秸秆还田高效利用技术，粉碎收割、深翻旋耕整地，采用无人机喷施腐秆液，加速秸秆腐烂，增施适量石灰。四是水稻侧深施肥技术，科学确定肥料配方及施用量，利用侧深施肥设备，同步一次性将控释肥料或配方肥定位、定量、均匀撒施，机插秧与施肥一体。

（2）示范水稻病虫绿色防控技术。一是病虫监测技术，建立智能病虫监测站，智能识别虫情测报系统、性诱测报设备、生态远程实时监测系统等。二是生态调控技术，种植显花植物、诱集植物，涵养保护寄生蜂、蜘蛛等自然天敌，实施翻耕灌水灭蛹、犁耙冬闲田、浸沤绿肥田、低茬收割。三是理化诱控技术，采用防虫网等全程覆盖育秧，阻隔传毒介体，大田连片使用性信息素干扰诱杀。四是生物防治技术，释放稻螟赤眼蜂，实行稻鸭共育，选用苏云金杆菌、金龟子绿僵菌、枯草芽孢杆菌等生物农药。
2.绩效目标

每个项目县建设1个水稻绿色生态种植示范区，示范面积500亩，全面种植使用绿肥，实施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100%，化肥用量减少15%；示范区病虫绿色防控覆盖率100%，总体防治效果达85%以上，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50%，确保水稻病虫害不出现大面积暴发成灾，保障粮食生产和农田生态安全。每个示范区培训250人次。
3.申报对象及条件

（1）都市农业绿色稻田示范区1个。助力大型城市高端稻米生产供应，申报对象为珠三角有关县（市、区）农业农村局；有独立植保植检机构，或在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单位单独设立植保植检部门，至少有2名植保专业技术人员（植保专业，或者从事植保植检工作3年以上），至少有1名土肥专业技术人员（从事土壤与肥料、栽培等相关工作3年以上）；有成熟的水稻绿色种植、销售基础；有较好生态环境，无耕地重金属超标、严重水污染等情况。

（2）水稻绿色生态种植示范区4个。助力广东生态保护区建设，申报对象为生态保护区丘陵地带有关县（市、区）农业农村局；有独立植保植检机构，或在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单位单独设立植保植检部门，至少有2名植保专业技术人员（植保专业，或者从事植保植检工作3年以上），至少有1名土肥专业技术人员（从事土壤与肥料、栽培等相关工作3年以上）；有成熟的水稻绿色种植基础；有较好生态环境，周边无大型的、污染重的工业项目，无耕地重金属超标、严重水污染等情况；近三年，中央、省级粮食生产项目实施、资金支付进度在全省排名中上水平。

4.项目资金额度

每个示范区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101万元。项目承担单位需自行测算项目需求金额，在申报书中提供资金测算过程及测算依据。最终金额以省农业农村厅测算核实为准。项目预算金额测算是否详细、合理将纳入评审标准。
三、申报程序及要求
项目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申报，每个县（市、区）只能申报1个项目。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进行审核后汇总报省农业农村厅，项目申报需按统一通知要求同步进行网上申报和递交纸质申报材料。
（一）申报入库。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提出初步申报计划，报市农业农村局审核后，向省农业农村厅提交申报入库资料。

（二）网上申报。按《通知》正文有关要求申报。

（三）纸质材料。项目申报书面材料一式三份按照《指南》规定的格式报送（有特殊规定的除外）。申报单位须于要求时间内前在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专项资金管理系统中填报并将纸质材料报送至省农业农村厅农业农村投资项目中心，逾期不予受理。书面材料包括：

（一）申报函

（二）水稻病虫防控项目申报汇总表

（三）水稻病虫防控项目申报书项目申报书（样式）

附件：3-1.水稻病虫防控项目申报汇总表

      3-2.水稻病虫防控项目申报书

附件3-1

水稻病虫防控项目申报汇总表
	类别
	资金方向
	扶持项目

类型
	项目

承担单位
	项目实施内容
	申请金额（万元）
	预期绩效目标

	2024年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转移支付资金（粮食生产）
	水稻病虫害防控
	水稻跗线螨等害虫防控技术攻关及示范基地
	××县农业农村局
	
	
	

	
	
	省级水稻绿色生态种植示范区
	都市农业绿色稻田示范区
	××县农业农村局
	
	
	

	
	
	
	水稻绿色生态种植示范区
	××县农业农村局
	
	
	


填报单位：××县（市、区）农业农村局

附件3-2
水稻病虫防控项目申报书

项目名称：                                     
项目申报单位：                                 
项目负责人及职务：                                   
联系电话：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印制

2024年  月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水稻跗线螨等害虫防控技术攻关及示范基地。介绍近2年水稻跗线螨、稻粉虱、二化螟发生防控情况。当地水稻跗线螨、稻粉虱等病虫防控技术研究或推广情况，与省级以上农技推广单位、科研院所技术研究、人才培养合作共建情况。当地植保体系建设、专业人员队伍培育情况。2023年中央、省级粮食安全项目实施支付情况。

（二）省级水稻绿色生态种植示范区。简要介绍当地水稻种植情况，绿色、有机、循环种植情况。当地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水稻种植（含绿色、有机种植）、加工、销售情况。当地植保和土肥体系建设、专业人员队伍培育、病虫绿色防控工作等情况。当地生态环境、地形地貌、种植习惯、交通等情况。示范区拟配备防控设备、产品、技术等情况。2023年中央、省级粮食安全项目实施支付情况。

二、项目资金测算

水稻病虫防控项目金额测算明细表（格式）
	序号
	支出科目
	数量
	单价
	金额(元)
	备注

（计算过程或说明）

	
	如：设备、仪器、材料、培训、资料、劳务等
	如：次/天/人/台/架/株/吨
	培训费用不能超过相关标准，物资采购不能高于市场价
	数量×计算标准
	

	1
	
	
	
	
	

	2
	
	
	
	
	

	3
	
	
	
	
	

	4
	
	
	
	
	

	5
	
	
	
	
	

	
	
	
	
	合计
	

	注：科目要列明具体仪器、设备、材料的名称，例如性诱捕器、有机肥等。


三、项目绩效目标

整体介绍项目预期达到的效果，以及绩效目标。

水稻病虫防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格式）

	绩效目标
	当年度

目标
	填写说明

	总体目标
	建设*个水稻跗线螨等害虫防控技术攻关及示范基地。创建*个省级水稻绿色生态种植示范区，示范面积*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病虫绿色防控覆盖率*%，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确保水稻病虫害不出现大面积暴发成灾。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当年度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水稻绿色生态种植示范区面积
	××亩
	不低于500亩

	
	
	水稻绿色生态种植示范区绿色防控覆盖率
	100%
	

	
	
	水稻绿色生态种植示范区，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
	100%
	

	
	
	水稻绿色生态种植示范区，病虫害总体防治效果
	85%
	

	
	
	水稻绿色生态种植示范区化肥减量
	15%
	

	
	
	水稻绿色生态种植示范区化学农药减量
	50%
	

	
	质量指标
	水稻跗线螨和稻粉虱田间发生动态、寄主植物、防治适期
	明确
	

	
	
	建立水稻跗线螨、稻粉虱、二化螟防控技术示范区
	各1个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2025年6月30日前
	

	
	社会效益

指标
	群众满意度
	85%以上
	


四、项目建设保障

包含项目实施方案及资金进度安排。申请财政资金主要用途和使用方式，要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实施、后期运维管理等内容。项目负责人及任务分工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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